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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规范我校科研项目档案管理，根据《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科学技术研究档案管理规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清华大学科学技术研究档案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基本原则
[bookmark: _Hlk199256329]    我校科研项目档案是指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项目（课题），在立项论证、研究实施及过程管理、结题验收及绩效评价、成果管理等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数据、图像、音频、视频等各种形式和载体的文件材料以及标本、样本等实物。科研项目（课题）负责人和相关院系、科研和档案管理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科研项目档案材料的形成、积累、整理和归档，确保每一项科研活动归档文件材料的完整、准确、系统。
    二、归档项目
我校科研档案按照项目档案成套管理，保管期限分为永久、定期，定期分为30年和10年。科研项目结题后的第二年，完成档案归档移交工作。按照项目任务来源、学术价值、科研水平等情况将科研档案分为校级集中归档、院系自行归档、其他归档三类，分别进行管理。
（1） 校级集中归档的科研项目，档案馆永久保存，电子版上传至学校科研系统，纸质版由各院系于每年6月30日前向档案馆移交。类别包括：
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除“国合专项”）；
2．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4．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
5． 国防军工科研项目；
6． 获得国家重要奖项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
7． 其他科研院和档案馆认为应该校级集中归档的重大科研项目。
本年度需移交入档案馆永久保存档案的科研项目清单，于当年1月由科研院负责协同相关职能部门根据上年度科研项目结题验收情况，收集、整理、汇总后提交给档案馆，并制定本年度科研项目档案入馆前的验收、检查、指导培训计划。
（2） 院系自行归档的科研项目，定期30年保存，电子版上传至学校科研系统，纸质版由各院系集中保存。类别包括：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
3．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
4．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6．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项目；
7．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项目；
8． 其他科研院和档案馆认为应该院系自行归档的科研项目。
（3） 其他有归档需求的项目，可电子版上传至学校科研系统，定期10年保存。
    三、 档案材料范围
我校科研项目档案实行成套管理，档案材料主要包括：
（1） 科研立项阶段资料，如项目申请书、建议书、可行性论证报告、实施方案论证报告、开题报告、任务书、委托书、协议书、合同等。
（2） 研究实施阶段资料，如设计文件、图纸、实验报告、检验报告、重要的原始记录、项目进展报告、软件开发报告或设计报告、中期评估材料及重要的往来技术文件等。
（3） 结题阶段资料，如项目工作总结报告、技术总结报告、财务总结报告、成果测试报告、验收书等。
（4） 专项经费使用相关证明材料，如专项经费支出合同审批表、协议书、合同、任务书、结题证明等。
（5） 有关的图像、音频、视频等资料。
（6） 任务下达方或委托方要求归档的其他资料。
    四、立卷要求
科研项目档案要求纸质及电子版双套制归档，科研项目负责人对归档科研文件材料的完整性、准确性、系统性负责。
（1） 立卷归档纸质资料应为原件，要求盖章和签字的文件必须有公章、签字和签字时间。纸质文件需要扫描成电子文件。
（2） 图像、音频、视频等以及由电子设备仪器运行产生的原始实验记录、软件代码、仿真模型等电子文件，可以只保存电子版。 
（3） 立卷归档材料要写明作者和日期。
（4） 归档材料按项目立卷和装盒，一个项目可分多盒，一盒可有多卷，并有卷内目录和备考表。每件档案单独顺序编排和标注页码，凡有文字的正反页面都要编码，页码采用阿拉伯数字标注在正页右下角、反页左下角。案卷编码和标注字迹工整，使用蓝黑或黑色签字笔。
（5） 由校内外多个单位分工协作完成的科研项目，一般由牵头单位保存整套档案，协作单位归档与自己承担任务有关的档案正本，并将复制本送交牵头单位归档。
五、归档流程
（1） 科研项目（课题）立项时，科研院通过院系下发建档要求及相关归档管理文件。项目（课题）负责人应当指定专人负责本项目档案材料的收集。
（2） 科研项目（课题）完成后，项目（课题）负责人指定专人对全部应当归档的材料进行整理、立卷，项目（课题）负责人和立卷人在备考表签字。
（3） 立卷完成后，项目（课题）组将档案提交院系档案工作负责人审核，对合格的档案，审核人在备考表的“检查人”栏签字。
（4） 电子文件上传至学校科研系统，纸质版及电子文件光盘或移动硬盘由院系移交档案馆。
（5） 院系审核通过后，在《清华大学科研档案移交单》上签字，同时送科研院审核并在“移交单”签字，将双方签字的“移交单”、纸质项目档案和光盘移交档案馆，同时移交卷内目录的电子版。档案馆审查发现档案不符合归档要求的，将档案退回至院系，提出整改要求，重新整理、立卷、归档，并通知科研院。
三方签字的《清华大学科研档案移交单》即为项目归档证明，档案馆不再出具归档证明材料。
（6） 各项目（课题）组和相关院系，应于每年6月30日前向档案馆移交上一年完成的科研项目档案。
    六、档案保管和利用
（1） 移交到档案馆的科研项目档案，存放在科研档案专用库房，按照有关规定妥善保管。
（2） 校内单位或个人利用科研项目档案，凭单位介绍信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到档案馆办理。
（3） 查阅科研档案，不得拍照、录像等，不得将档案带出阅览室，摘抄或复印科研档案应经档案馆工作人员同意。
（4） 科研项目档案一般不外借。因特殊情况需要外借的，应经相关部门领导批准同意，并在7个工作日内归还。利用者对档案的完整性和安全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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